广州银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评价方法

为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，落实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和《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将合适的基金产品销售给合适的客户，我行制定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产品风险等级评价方法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我行代销的基金产品风险评价以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来具体反映，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为：低风险（R1）、中低风险（R2）、中风险（R3）、中高风险（R4）、高风险（R5）五个等级。
二、由第三方评级机构晨星资讯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对我行代销基金产品进行风险等级评估，具体评价方法详见附件《Morningstar晨星基金产品风险评价方法》。
上述评级结果应与基金管理人提供的产品风险等级对比，取孰高为最终结果。我行保留在特殊情况下对产品风险等级的调整权利。

特别声明：
本风险等级评价方法仅提供投资者作参考之用，不作为投资建议。
